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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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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深天马

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５９

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２

日（星期一）以书面或

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９

日（星期一）以现场和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公司董事会成员

９

人，

实际参会的董事

８

人，分别为：由镭先生、朱军先生、黄勇峰先生、汪名川先生、刘爱义先生、刘静瑜女

士、陈少华先生、章成先生。独立董事谢汉萍先生因出差未能参加会议，委托独立董事章成先生出席会

议并行使表决权，实际行使表决的董事

９

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本次会议讨论并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同意公司为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在华夏银行深圳南头支行、 国家开发银行深圳分

行、中国进出口银行深圳分行三家银行分别开设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专门用于募集资金的集中存放、

管理和使用，并同意公司与上述开户银行、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募

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的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４５

，

９５２．９９

万元，使用期限为

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６

个月，到期前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详细内容请见与本公告同日在巨潮资讯网和《证券时报》上的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三、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成本，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人民币

６１

，

０７６．３９

万元置换公司前

期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人民币

６１

，

０７６．３９

万元。

详细内容请见与本公告同日在巨潮资讯网和《证券时报》上的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置

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公告》。

四、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经营范围及修订

＜

公司章程

＞

相应条款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公司已完成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份登记及上市手续， 同意公司总股

本变更为

１

，

１３１

，

７３８

，

４７５

股，注册资本由变更为

１

，

１３１

，

７３８

，

４７５

元。

同意新增公司经营范围为：咨询服务；代理销售、采购；原经营范围“自有设备的融物租赁”更改为

“有形动产租赁”。

鉴于公司注册资本、总股本、经营范围拟变更，《公司章程》相应条款修改如下：

序号 修订条文 修订方式 修订前内容 修订后内容

１

第六条 修订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５７４２３．７５

万元。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１３

，

１７３．８４７５

万元。

２

第十三条 修订

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

围：从事液晶显示器及相关材料、设备、

产品的设计、制造、销售；提供相关技术

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和技术转让；

自有设备的融物租赁及不动产租赁；信

息技术服务；普通货运；货物、技术进出

口业务。

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

围：从事液晶显示器及相关材料、设备、

产品的设计、制造、销售；提供相关技术

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和技术转让；

信息技术服务、咨询服务；普通货运；代

理销售、采购；有形动产租赁及不动产租

赁；货物、技术进出口业务（不含分销、国

家专营专控商品）。

３

第十九条 修订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５７４２３．７５

万

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

５７４２３．７５

万股。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１１３

，

１７３．８４７５

万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

１１３

，

１７３．８４７５

万股。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关于续聘

２０１４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同意续聘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的财务审计工作及内部

控制审计工作。其年度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报告的审计费用分别为人民币一百七十万元整、人民币五

十五万元整，合计为人民币二百二十五万元整，含代垫费用及相关税费。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关于向全资子公司武汉天马增资并投建第

６

代低温多晶硅（

ＬＴＰＳ

）

ＴＦＴ－ＬＣＤ

及彩色

滤光片（

ＣＦ

）生产线项目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同意公司通过向全资子公司武汉天马微电子有限公司增资的方式投资新建第

６

代低温多晶硅

（

ＬＴＰＳ

）

ＴＦＴ－ＬＣＤ

及彩色滤光片（

ＣＦ

）生产线项目，项目投资总额

１２０

亿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详细内容请见与本公告同日在巨潮资讯网和《证券时报》上的披露的《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并

投建第

６

代低温多晶硅（

ＬＴＰＳ

）

ＴＦＴ－ＬＣＤ

及彩色滤光片

ＣＦ

生产线项目的公告》。

七、审议通过《关于与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署

＜

关于第

６

代低温多晶硅（

ＬＴＰＳ

）生产

线项目（武汉）的合作协议书

＞

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同意公司与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署《关于第

６

代低温多晶硅（

ＬＴＰＳ

）生产线项目

（武汉）的合作协议书》。协议主要条款如下：

协议主体：

（

１

）甲方：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

２

）乙方：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１

、项目概述

（

１

）项目名称：第

６

代低温多晶硅（

ＬＴＰＳ

）生产线项目。

（

２

）建设内容：第

６

代低温多晶硅（

ＬＴＰＳ

）显示面板及彩色滤光片（

ＣＦ

）生产线、模组生产线、研发中

心、 配套设施等。 项目完成全部投资后， 形成月生产

３

万张尺寸为

１５００ｍｍ×１８５０ｍｍ

的低温多晶硅

（

ＬＴＰＳ

）显示面板和

３

万张彩色滤光片（

ＣＦ

）的生产能力（技术路线如有变化，双方另行商定）。

（

３

）项目总投资：预计

１２０

亿元人民币（估算，投资额度满足上述约定产能）。

２

、项目合作方式

乙方指定武汉天马微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项目公司”）为项目投资建设及运营主体，项目投

入预计

１２０

亿元，项目公司自有资金

６０

亿元，该资金由乙方对其分期增资投入，项目公司向银行贷款预

计

６０

亿元。

甲方承诺协调银行提供合计

３５

亿元借款为带有政府支持性质的两年期低息借款且乙方有权提前

偿还，借款到期时由乙方按约偿还本息。

３

、甲乙双方特别承诺

甲方承诺将给予项目建设政府支持，包括但不限于厂房基建支持、财政支持、相关配套支持。乙方

承诺，本协议项下乙方对项目公司增资投入

６０

亿元以及银团贷款（预计

６０

亿元）只能用于本项目建设。

４

、保密条款

任何一方（“接收方”）保证对另一方（“披露方”）提供的项目相关信息严守秘密，接收方保证其关

联人员履行与接收方同等的保密义务。

八、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２０１４

年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同意关于召开

２０１４

年临时股东大会的事宜，审议上述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事项。

特此公告。

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四年九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５０

股票简称：深天马

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６０

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２

日（星期一）以书面和邮

件方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９

日（星期一）以现场和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公司监事会成员

５

人，实

际行使表决权的监事

５

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讨论并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同意公司为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在华夏银行深圳南头支行、 国家开发银行深圳分

行、中国进出口银行深圳分行三家银行分别开设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专门用于募集资金的集中存放、

管理和使用，并同意公司与上述开户银行、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募

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的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４５

，

９５２．９９

万元，使用期限为

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６

个月，到期前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详细内容请见与本公告同日在巨潮资讯网和《证券时报》上的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三、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成本，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人民币

６１

，

０７６．３９

万元置换公司前

期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人民币

６１

，

０７６．３９

万元。

详细内容请见与本公告同日在巨潮资讯网和《证券时报》上的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置

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公告》。

四、审议通过《关于续聘

２０１４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同意续聘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的财务审计工作及内部

控制审计工作。其年度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报告的审计费用分别为人民币一百七十万元整、人民币五

十五万元整，合计为人民币二百二十五万元整，含代垫费用及相关税费。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

一四年九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５０

证券简称：深天马

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６１

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置换预先

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根据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９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

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同意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置换资金总额为

６１

，

０７６．３９

万元。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投入和置换情况概述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证监许可［

２０１４

］

８５８

号文《关于核准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向中

航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核准，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方式向

１０

名特定投资者合计发行了

１２０

，

９３２

，

１３３

股

Ａ

股股票，每股发行价格人民币

１４．６０

元，募集资

金总额为人民币

１

，

７６５

，

６０９

，

１４１．８０

元，扣除承销费及财务顾问费

３３

，

７８０

，

９６４．５５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为

１

，

７３１

，

８２８

，

１７７．２５

元。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验资报告》（普华永道中天验

字【

２０１４

】第

５４１

号）验证，此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５

日全部到位。

在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以前，为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顺利进行，公司以自筹资金先

期投入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先期投入的自筹资金金额已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普华永道中天特审字【

２０１４

】第

１５５８

号《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

况报告的鉴证报告》验证。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２

日，本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金额为

６１

，

０７６．３９

万元，公司本次拟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

总额

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２

日自有

资金已投入金额

拟置换金额

上海天马第

４．５

代

ＴＦＴ－ＬＣＤ

生产线建

设项目还款

－ ２７

，

９３３．９２ ６

，

９８０．９３ ６

，

９８０．９３

武汉天马第

４．５

代

ＴＦＴ－ＬＣＤ

及

ＣＦ

生

产线建设项目还款

－ ６７

，

１９７．００ ２７

，

１９９．００ ２７

，

１９９．００

上海光电子第

５

代

ＴＦＴ－ＬＣＤ

生产线

收购项目还款

－ 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５

，

０００．００ ２５

，

０００．００

上海天马第

４．５

代

ＴＦＴ－ＬＣＤ

生产线专

业显示技术改造项目

１１

，

６３０．００ １１

，

６３０．００ ４７４．５６ ４７４．５６

补充上市公司流动资金及标的公司

运营资金

－ １５

，

０００．００ － －

支付本次重组相关的中介机构费用

及相关税费

－ ４

，

８００．００ １

，

４２１．９０ １

，

４２１．９０

合计

１１

，

６３０．００ １７６

，

５６０．９２ ６１

，

０７６．３９ ６１

，

０７６．３９

二、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实施

根据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６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配套募集资

金的议案》，并授权董事会根据实际情况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进行相应调整。

根据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０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调整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募集配套资金金额及用途的议案》，同意在本次配套融资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以自有资金支付

上述项目所需的资金，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以募集资金进行置换。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具

体情况进行了鉴证，并出具普华永道中天特审字【

２０１４

】第

１５５８

号《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情况报告的鉴证报告》。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认为，公司管理层编制的《以

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报告》在所有重大方面如实反映了公司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２

日

止，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９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置换预先

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置换资

金总额为

６１

，

０７６．３９

万元。本次置换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正常进行，置换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

６

个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有助于加快募投

项目的建设，符合公司发展和全体股东利益的需要。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未与募投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

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进行， 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同意公司使用

６１

，

０７６．３９

万元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四、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公司募投项目符合公司实际发展需要，本次使用募集

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符合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６１

，

０７６．３９

万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五、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核查意见

经核查，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认为：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事

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全体独立董事已发表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公司本

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６１

，

０７６．３９

万元， 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

资计划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且置换时间距募集资金到

账时间不超过

６

个月，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等文件中关于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规定。

因此， 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对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

资金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１．

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第七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２．

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相关事宜的独立意见；

３．

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相关事宜的意见；

４．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情况报告的鉴证报告》；

５．

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资

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事项的核查意见》。

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九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５０

证券简称：深天马

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６２

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根据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９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４５

，

９５２．９９

万元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６

个月，到期前归还到募集资

金专用账户。公司对前述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使用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一、本次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向中航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４

］

８５８

号）核准，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方式向

１０

名特定投资者合计发行了

１２０

，

９３２

，

１３３

股

Ａ

股股票，每股发行价格人民币

１４．６０

元，募集资金

总额为人民币

１

，

７６５

，

６０９

，

１４１．８０

元，扣除承销费及财务顾问费

３３

，

７８０

，

９６４．５５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１

，

７３１

，

８２８

，

１７７．２５

元。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验资报告》（普华永道中天验字

【

２０１４

】第

５４１

号）验证，此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５

日全部到位。

本次募集的配套资金用于上海天马第

４．５

代

ＴＦＴ－ＬＣＤ

生产线建设项目还款、武汉天马第

４．５

代

ＴＦＴ－

ＬＣＤ

及

ＣＦ

生产线建设项目还款、 上海光电子第

５

代

ＴＦＴ－ＬＣＤ

生产线收购项目还款、 上海天马第

４．５

代

ＴＦＴ－ＬＣＤ

生产线专业显示技术改造项目、补充上市公司流动资金及标的公司运营资金、支付本次重组

相关的中介机构费用及相关税费。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有利于降低公司财务成本，促进公司主营业务良

好发展，并提高公司重组项目整合绩效，增强与现有主营业务的协同效应。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和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情况如下表：

承诺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承诺投

资总额

已经投入的募集资金

金额（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２

日）

已经投入的自有资金金

额（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２

日，拟以募集资金置换）

对应的暂时闲置募

集资金

上海天马第

４．５

代

ＴＦＴ－ＬＣＤ

生

产线建设项目还款

２７

，

９３３．９２ － ６

，

９８０．９３ ２０

，

９５２．９９

武汉天马第

４．５

代

ＴＦＴ－ＬＣＤ

及

ＣＦ

生产线建设项目还款

６７

，

１９７．００ － ２７

，

１９９．００ ３９

，

９９８．００

上海光电子第

５

代

ＴＦＴ－ＬＣＤ

生

产线收购项目还款

５０

，

０００．００ － ２５

，

０００．００ ２５

，

０００．００

上海天马第

４．５

代

ＴＦＴ－ＬＣＤ

生

产线专业显示技术改造项目

１１

，

６３０．００ － ４７４．５６ １１

，

１５５．４４

补充上市公司流动资金及标

的公司运营资金

１５

，

０００．００ － － １５

，

０００．００

支付本次重组相关的中介机

构费用及相关税费

４

，

８００．００ ３

，

３７８．１０ １

，

４２１．９０ －

合计

１７６

，

５６０．９２ ３

，

３７８．１０ ６１

，

０７６．３９ １１２

，

１０６．４３

三、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及期限

在满足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为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公

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将暂时闲置的 “上海天马第

４．５

代

ＴＦＴ－ＬＣＤ

生产线建设项目还款” 项目资金

２０

，

９５２．９９

万元和

“上海光电子第

５

代

ＴＦＴ－ＬＣＤ

生产线收购项目还款”项目资金

２５

，

０００

万元，总计

４５

，

９５２．９９

万元补充流动

资金。使用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６

个月。

四、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预计节约财务费用的金额、导致流动资金不足的原因、是否存在

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和保证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正常进行的措施

随着公司业务规模的不断扩大，对流动资金的需求量增加，通过以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补充公司

的流动资金可以减少银行借款，降低公司财务费用。公司使用

４５

，

９５２．９９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

金，根据流动资金使用情况，按基准利率测算，预计可节约财务费用约

１

，

１６９

万元。本次使用闲置募集

资金补充流动资金仅限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业务使用，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公司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使用上述募集资金，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６

个月有效

期到期前将及时、 足额地将该部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

行。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在确保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不影响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情况

下，公司使用

４５

，

９５２．９９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将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降低公司的财务费用，维护公司和投资者的利益。公司此次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履

行了必要的程序， 议案内容及表决程序符合相关制度的规定， 符合公司募集资金项目建设的实际情

况，不存在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４５

，

９５２．９９

万元用于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６

个月。

六、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在确保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不影响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情况下，使用闲置

募集资金

４５

，

９５２．９９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将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降低公司的财务费

用，维护公司和投资者的利益。公司此次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符合

《公司章程》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４５

，

９５２．９９

万元用于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６

个月。

七、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核查意见

经核查，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认为：公司本次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已经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全体独立董事已发表明确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审批程序，本次

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尚需公司股东大会通过。 公司本次将

４５

，

９５２．９９

万元募集

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

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补充流动资金时间不超过六个月，单次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不得超过募集资金金

额的

５０％

，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文件中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使用的相关规定。

因此，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对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无异议。

八、备查文件

１．

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第七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２．

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相关事宜的独立意见；

３．

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相关事宜的意见；

４．

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的核查意见》。

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九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５０

股票简称：深天马

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６３

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全资子公司武汉天马增资并

投建第

６

代低温多晶硅（

ＬＴＰＳ

）

ＴＦＴ－ＬＣＤ

及彩色滤光片（

ＣＦ

）生产线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投资概述

（

１

）投资基本情况

面对全球液晶面板广阔市场需求以及公司战略发展需要，为进一步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促进产

业升级，将企业做大做强，形成产业聚集效应，在充分调研和论证的基础上，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拟通过向全资子公司武汉天马微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天马”）增资的方式

投资新建第

６

代低温多晶硅（

ＬＴＰＳ

）

ＴＦＴ－ＬＣＤ

及彩色滤光片（

ＣＦ

）生产线项目（以下简称“项目”），项目投

资总额约

１２０

亿元人民币。

２

、投资审批程序

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９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对全资子公司武汉天

马增资并投建第

６

代低温多晶硅（

ＬＴＰＳ

）

ＴＦＴ－ＬＣＤ

及彩色滤光片（

ＣＦ

）生产线项目的议案》，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该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３

、本次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１

、出资方式

公司拟对武汉天马增资

６０

亿元人民币，该资金由公司对其分期增资投入。

２

、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

１

）公司名称：武汉天马微电子有限公司

（

２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

３

）注册地址：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流芳园横路

８

号

（

４

）法定代表人：刘静瑜

（

５

）注册资本：

１７８

，

０００

万元

（

６

）经营范围：从事液晶显示器及相关材料、设备、产品的设计、制造与销售，并提供相关的技术开

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和技术转让；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不含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的货物或

技术）

（

７

）股权结构：武汉天马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增资后，公司对其持股比例仍保持

１００％

不变。

（

８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经审计）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５

，

９３１

，

７２２

，

７１５．００ ６

，

１１５

，

９９５

，

６３８．８３

负债总额

４

，

３５５

，

５２９

，

４４７．００ ４

，

４９９

，

７２９

，

８５５．９６

净资产

１

，

５７６

，

１９３

，

２６８．００ １

，

６１６

，

２６５

，

７８２．８７

项 目

２０１３

年度

（经审计）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５

，

１１８

，

３６４

，

０５３．００ ２

，

７８４

，

３９１

，

８４９．４２

利润总额

１２１

，

１８４

，

９５８．００ ４７

，

４５２

，

５８４．６８

净利润

７３

，

６９１

，

９０６．００ ４０

，

０７２

，

５１５．４２

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７６

，

９９２

，

２４７．００ ５３３

，

２９３

，

２６７．１２

三、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１

、项目名称：第

６

代低温多晶硅（

ＬＴＰＳ

）

ＴＦＴ－ＬＣＤ

及彩色滤光片

ＣＦ

生产线项目

２

、建设地点：武汉市

３

、项目总用地面积：约

８０

万平方米

４

、项目内容：第

６

代

ＬＴＰＳ

生产线（基板尺寸

１５００ｍｍ×１８５０ｍｍ

）、彩色滤光片（

ＣＦ

）生产线以及与此配

套的制盒（

ｃｅｌｌ

）和模组（

ｍｏｄｕｌｅ

）生产线

５

、产能规划：形成月加工第

６

代

ＬＴＰＳ ＴＦＴ

玻璃基板

３

万张、彩色滤光片（

ＣＦ

）

３

万张的产能，年产显示

模组

８２１０

万块（按

５．５

吋

ＴＦＴ－ＬＣＤ

模组计算）

６

、代表产品及应用领域：目前拟定为中小尺寸液晶显示屏及模组，产品主要应用在中高端智能手

机、差异化平板电脑等领域

７

、项目投资总额：约

１２０

亿元人民币

８

、公司投资：

６０

亿元由公司向武汉天马增资，

６０

亿元由项目公司武汉天马申请银团贷款。

四、本项目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平板显示产业是电子信息领域重要的基础性产业和战略性产业，对于促进社会就业、拉动经济增

长、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发展方式和维护国家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大力发展

ＬＴＰＳ

技术对增强平

板显示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推进整个电子信息产业转型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国家相关部门一直以来都

高度重视

ＬＴＰＳ

技术的发展。

市场上看， 随着消费者对移动娱乐需求持续成长以及移动服务体系完善， 导致便携式智能终端

（如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的普及化以及便携式智能终端（如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向大屏化、高分辨率、

高精细度、广视角、超薄化等持续提升，全球消费类中小尺寸显示市场规模将持续提升，而全球

６

代

ＬＴＰＳ

（低温多晶硅）生产线的布局和生产规模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不了市场需求。

公司在经营托管厦门天马微电子有限公司

５．５

代低温多晶硅（

ＬＴＰＳ

）

ＴＦＴ－ＬＣＤ

及彩色滤光片

ＣＦ

生产

线项目上，已经完全掌握了

ＬＴＰＳ

生产的关键技术且基本达到量产出货的能力以及关键、核心的技术和

管理人员储备。

因此，本项目的建设不仅有利于将进一步加速国内新型平板显示产业的升级，也有利于公司充分

发挥已有的经营管理与技术优势，进一步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将企业做大做强，形成产业聚集效应。

本项目属高新技术产业，此类项目的特点是固定资产投资高，设备专用性强，生产经营受上下游

产品影响较大。 投资本项目的不确定因素是客观存在的， 有些因素的不确定性可能会超出事先的控

制，对投资产生较大的风险。为保证项目的成功，还需要项目承担单位在建设期内做好项目规划和统

筹协调，尽量缩短建设周期，严格控制投资规模。在经营期不断加强内部管理和技术革新，尽可能地降

低成本；保持技术先进性，开发新产品，尽可能以好的价格快速开拓市场。始终以先进技术把握着市场

的发展方向，确保项目经营安全，避免项目经济风险。

五、备查文件

（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九月三十日

股票简称：深天马

Ａ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５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６４

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１

、股东大会届次：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３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说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４

年临

时股东大会的议案》。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４

、会议召开时间

（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星期四）下午

２

：

００

（

２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５－１６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００－３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下午

３

：

００

—

１０

月

１６

日下午

３

：

００

。

５

、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

联网投票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在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均可以在网络投票

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

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６

、出席对象

（

１

）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 于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９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７

、现场会议地点：深圳市南山区马家龙工业城

６４

栋东

７

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２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相应条款的议案

３

、关于续聘

２０１４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９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议案

１

、

３

已经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９

日召开的第七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公 司

登 载 于 《证 券 时 报 》 及 巨 潮 资 讯 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披露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

次会议决议公告》、《第七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的公告》。

上述议案

２

属于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 由出席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生效。

三、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方式：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证明进行登记；法人股东须持营业执

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股东账户卡和出席人身份证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须持本人身份

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路远或异地股东可以书面信函或传

真方式办理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

１５

日（上午

８

：

３０－１２

：

００

，下午

１３

：

３０－１８

：

００

）。

３

、登记地点：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马家龙工业城

６４

栋

７

楼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管理部。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 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地址为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参加投票，现对网络投票的相关事宜进行具体说明如下：

（一）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１

、投票代码：

３６００５０

２

、投票简称：天马投票

３

、投票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００

至

３

：

００

４

、在投票当日，天马投票“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５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

１

）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

２

）在“委托价格”项下输入申报价格，

１００

元代表总议案，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２

，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表

１

股东大会议案对应“委托价格”一览表

序号 议案 申报价格

０

全部议案

１００

元

１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１．００

元

２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相应条款的议案

２．００

元

３

关于续聘

２０１４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３．００

元

（

３

）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表

２

表决意见对应“委托数量”一览表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

４

）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其他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在股东对同一议案出现总议案与分议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分议案

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分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

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分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

５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以第一次有效申报为准，不得撤单。

（二）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１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午

３

：

００

，结束

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

３

：

００

。

２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

务指引（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身份认证流程如下：

（

１

）申请服务密码的股东可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点击“申请密

码”，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激活校验码”。

（

２

）激活服务密码：投资者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

密码。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９９９９ １．００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的，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的，次日方可使用。

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

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９９９９ ２．００

大于

１

的整数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申请数字证书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９９１８８０／２５９１８４８５／２５９１８４８６

申请数字证书咨询电子邮件地址：

ｘｕｎｉｎｇｙａｎ＠ｐ５ｗ．ｎｅｔ

网络投票业务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９９１０２２／８３９９０７２８／８３９９１１９２

３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

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三）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１

、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

统两种方式重复投票，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２

、股东大会有多项议案，某一股东仅对其中一项或者几项议案进行投票的，在计票时，视为该股东

出席股东大会，纳入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总数的计算；对于该股东未发表意见的其他议案，视为弃权。

五、其他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刘长清、蒋涛

联系电话：总机：

０７５５－２６０９４２８８

直线：

０７５５－８６２２５８８６

？

２６０９４８８２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６２２５７７４ ８６２２５７７２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马家龙工业城

６４

栋

７

楼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管理部。

邮编：

５１８０５２

２

、与会股东食宿和交通费用自理。

六、备查文件

１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２

、《第七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附件：授权委托书

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四年九月三十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 单位（个人）出席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按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进行投票，并代为签署本次

会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本公司

／

本人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意见：

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赞成（股） 反对（股） 弃权（股）

１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２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相应条款

的议案

３

关于续聘

２０１４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注：

１

、如委托人未对投票做明确指示，则视为受托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思进行表决。

２

、如欲投票同意议案，请在“赞成”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如欲投票反对议案，请在“反对”栏内相

应地方填上“

√

”；如欲投票弃权议案，请在“弃权”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章）：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书有效期限：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７１

证券简称：精诚铜业 编号：

２０１４－０５７

安徽精诚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

１８

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安徽精诚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

１８

次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７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３

日以书面、 电子邮

件、电话等形式发出。会议应出席董事

８

名，实际出席董事

８

名，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

程序及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经投票表决，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抵押贷款的

议案 》：

审议该项议案时，关联董事何凡先生、吕莹女士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６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清远精诚铜业有限公司为了满足业务发展需要，拟以其拥有的位于

清远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土地使用权（土地证号：清市府国用（

２００５

）第

００７３６

号）、地上建

筑物（房产证号为：粤房地证字第

Ｃ５６６１０４５

、

５６６１０６３

、

５６６１０６４

、

５６６１０６５

号）、机器设备及库存

原材料（黄铜、紫铜、锌锭等）、在产品、成品黄铜带作为抵押担保物，向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清远分行申请不超过

６

，

０００

万元的抵押贷款。本公司董事会同意该事项。

《安徽精诚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抵押贷款的公告》详见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的《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

特此公告

安徽精诚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九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７１

证券简称：精诚铜业 编号：

２０１４－０５8

安徽精诚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

１７

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安徽精诚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

１７

次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７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监事会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３

日以书面、电子邮件、电话等形

式发出。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

３

人，实际出席监事

３

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及出

席会议的监事人数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经投票表决，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抵押贷款的

议案 》：

审议该项议案时，关联监事顾菁女士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２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监事会认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清远精诚铜业有限公司为了满足业务发展需要，拟以其拥

有的位于清远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土地使用权（土地证号：清市府国用（

２００５

）第

００７３６

号）、地上建筑物（房产证号为：粤房地证字第

Ｃ５６６１０４５

、

５６６１０６３

、

５６６１０６４

、

５６６１０６５

号）、机器

设备及库存原材料（黄铜、紫铜、锌锭等）、在产品、成品黄铜带作为抵押担保物，向广发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清远分行申请不超过

６

，

０００

万元的抵押贷款。有利于公司持续发展，符合全体

股东利益。基于上述意见，我们同意该事项。

特此公告

安徽精诚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四年九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７１

证券简称：精诚铜业 编号：

２０１４－０５9

安徽精诚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抵押贷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抵押贷款情况概述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清远精诚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清远精诚”） 为了满足业务发展

需要， 拟以其所属位于清远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土地使用权 （土地证号： 清市府国用

（

２００５

）第

００７３６

号）、地上建筑物（房产证号为：粤房地证字第

Ｃ５６６１０４５

、

５６６１０６３

、

５６６１０６４

、

５６６１０６５

号）、机器设备及库存原材料（黄铜、紫铜、锌锭等）、在产品、成品黄铜带作为抵押担

保物，向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清远分行申请不超过

６

，

０００

万元的抵押贷款。

该事项经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清远精诚基本情况

１

、公司全称：清远精诚铜业有限公司

２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

２１

日

３

、注 册 地：广东省清远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百嘉工业园十六号小区

４

、法定代表人：何凡

５

、注册资本：

３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６

、经营范围：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材料及制品加工、销售。（国家限制或禁止经营的除

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７

、本公司持有其股权比例：

７５％

；

８

、清远精诚最近一年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经审计）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未经审

计）

负债总额

银行贷款总额

３

，

５００．００ ２

，

５００．００

流动负债总额

５

，

４６９．６９ ５

，

２２３．００

资产总额

流动资产

１０

，

８６４．９４ １１

，

２０７．５７

非流动资产

２

，

９６１．２２ ２

，

８４９．８５

或有涉及事项总额（包括担保、

抵押、诉讼与仲裁事项）

资产抵押

３

，

５００．００ ２

，

５００．００

其他或有事项

０ ０

净资产

８

，

３５６．４７ ８

，

８３４．４２

营业收入

７７

，

２８６．６１ ３６

，

８６０．３７

利润总额

１

，

３１７．８３ ６５１．７０

净利润

９５２．１２ ４７７．９５

最新信用等级 无 无

三、抵押贷款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清远精诚拟以其拥有的位于清远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土地使用权（土地证号：清市

府国用（

２００５

）第

００７３６

号）、地上建筑物（房产证号为：粤房地证字第

Ｃ５６６１０４５

、

５６６１０６３

、

５６６１０６４

、

５６６１０６５

号）、机器设备及库存原材料（黄铜、紫铜、锌锭等）、在产品、成品黄铜带作

为抵押担保物，向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清远分行申请不超过

６

，

０００

万元的抵押贷款。抵押

财产清单如下表：

序号

抵押财产名称、

规格型号、铭牌

单位 数量

广发行评估

价值（万元）

权属证明文件名

称及文号（发票、

证书、批文、合同

等）

抵押财产存

放处所及使

用情况

登记机关

１

土地 ㎡

３８

，

１４６．４１ １

，

４１０．７７

清市府国用

（

２００５

）第

００７３６

号

清远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

区百嘉工业

园十六号小

区

清远市国土资

源局

２

房产 ㎡

４

，

５７９．８０ ４３５．５４

粤房地证字第

Ｃ５６６１０６５

号

清远市房管局

３

房产 ㎡

１

，

２６０．００ １１９．８３

粤房地证字第

Ｃ５６６１０４５

号

清远市房管局

４

房产 ㎡

１

，

０２９．００ ９７．８６

粤房地证字第

Ｃ５６６１０６４

号

清远市房管局

５

房产 ㎡

２

，

６９８．００ ３００．９３

粤房地证字第

Ｃ５６６１０６３

号

清远市房管局

６

动产 一批

清远精诚铜业有

限公司的库存原

材料及成品、在产

品等动产

清远精诚铜

业有限公司

使用

清远市工商局

２

、协议签订情况：将于本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此事项后签订。

四、董事会意见

１

、为了满足业务发展需要，董事会同意清远精诚以其拥有的位于清远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的土地使用权（土地证号：清市府国用（

２００５

）第

００７３６

号）、地上建筑物（房产证号为：粤

房地证字第

Ｃ５６６１０４５

、

５６６１０６３

、

５６６１０６４

、

５６６１０６５

号）、机器设备及库存原材料（黄铜、紫铜、

锌锭等）、在产品、成品黄铜带作为抵押担保物，向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清远分行申请不超

过

６

，

０００

万元的抵押贷款。

２

、本公司董事会在对清远精诚的经营情况、行业前景、偿债能力等进行充分评估的基础

上，认为本项抵押贷款风险可控。清远精诚本次贷款主要用于生产经营流动资金周转，有利

于公司持续发展，符合全体股东利益。

特此公告。

安徽精诚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九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002334

证券简称：英威腾 公告编号：

2014-075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公告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3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

1

）现场会议时间：

2014

年

9

月

29

日（星期一）

14:00

时

（

2

）网络投票时间：

2014

年

9

月

28

日至

2014

年

9

月

29

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4

年

9

月

29

日上午

9

：

30-11

：

30

，下午

13

：

00-15

：

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动联网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4

年

9

月

28

日

15

：

00

至

2014

年

9

月

29

日

15

：

00

。）

2

、会议地点：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龙井高发科技工业园

4

号厂房英威腾大厦公司五楼北

多功能厅

3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

、会议召集人、主持人：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黄申力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参与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5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数

139,915,055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39.1516 %

。其中：

（

1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13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139,903,255

股，占

公司股本总额的

39.1483 %

；

（

2

）通过网络投票股东参与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共

2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11,800

股，占公司

股本总额的

0.0033 %

；

（

3

）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 （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

东）情况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

14

人，代表有

表决权的股份数

74,713,853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20.9067 %

。

2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列席了会议。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文钊律

师、蔡亦文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与会股东及股东代理

人经过认真审议，以记名方式进行投票表决，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对外投资行之有道汽车服务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为黄申力先生。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兼总经理黄申力先生与公司构成关联

方， 公司与黄申力先生的共同投资构成关联交易。 黄申力先生其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为

65,

201,202

股。黄申力先生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其所持股份数不计入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表决结果：同意

74,713,85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

情况如下：同意

74,713,853

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2

、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

<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管理层持股计划管理

办法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39,911,75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6 %

；反对

3,3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4 %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

情况如下：同意

74,710,553

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9956 %

；反对

3,300

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0044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 %

。

3

、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

<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合伙人激励计划实施

细则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39,911,75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6 %

；反对

3,3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4 %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

情况如下：同意

74,710,553

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9956 %

；反对

3,300

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0044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 %

。

4

、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

<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期权激励计划实施细

则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39,911,75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6 %

；反对

3,3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4 %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

情况如下：同意

74,710,553

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9956 %

；反对

3,300

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0044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 %

。

5

、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

<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股份奖励计划实施细

则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39,911,75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6 %

；反对

3,3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4 %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

情况如下：同意

74,710,553

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9956 %

；反对

3,300

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0044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 %

。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文钊律师、蔡亦文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也符合现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或列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

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合法，会议形成的《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

公司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

年

9

月

29

日


